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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事务管理条例10月施行；我国首次出台法规规范机关事务活动，“三公”经费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国务院：超标购公车建办公楼可撤职
新京报讯 “ 三 公 经

费”即因公出国（境）经费、
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
务招待费，全部纳入预算
管理；各级政府均须定期
公布“三公经费”的预决算
情况。各级政府如超标准
接待、购车，或者安排与业
务工作无关的出国（境）考
察或培训，责任人轻则受
到警告处罚，重则降级或
撤职。

昨日，国务院通报《机
关事务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已于 6 月 13 日在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自今
年10月1日起施行。

“三公”管理曾两
次出台规定

对于“三公经费”，此前，
国务院办公厅、国管局等部
门曾制定《关于党政机关汽
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
（1994年）、《党政机关国内公
务接待管理规定》（2006年）
等规定。但尚未从立法角
度，全面规范党政机关的行
政经费及资产管理。

国务院法制办、国管局
负责人表示，《条例》系我国
首个专门规范机关事务管
理活动的行政法规，“机关
事务工作主要包括对保障
机关正常运行所需经费、资
产和服务的管理，是加强政
府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

红十字会等机构
参照执行

近年，红十字会等组织
因豪华公车、“天价饭费”等
事件屡次受到公众质疑。

国务院法制办、国管局
负责人表示，《条例》适用范
围为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
机关事务管理活动。其他
国家机关即各级人大和政
协机关、各级法院和检察院
等，有关人民团体即文联、
作协、残联、科协、友协、贸
促会、红十字会、民主党派
等，参照本条例执行。

政府采购严禁“化
整为零”

上月底，国家审计署发
布了“50个部门2011年度审
计情况”，结果显示，多个党
政机关通过“化整为零”的
方式，规避政府采购。

国务院法制办、国管局
负责人表示，《条例》对政府
采购作出了明确规定：对纳
入集中采购目录、由政府集
中采购机构采购的项目，政
府各部门不得违反规定自
行采购或者以化整为零等
方式规避政府集中采购；政
府各部门应当采购经济适
用的货物，不得采购奢侈
品、超标准的服务或者购建
豪华办公用房；政府集中采
购货物和服务的价格应当
低于相同货物和服务的市
场平均价格。

政府各部门应严格执行公务用车编
制和配备标准，不得超编制、超标准配备
公务用车或者超标准租用车辆，不得为公
务用车增加高档配置或者豪华内饰，不得
借用、占用下级单位和其他单位的车辆，
不得接受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捐赠车辆。

《机关事务管理条例》(摘录)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加强
会议管理，控制会议数量、规模和会
期，充分利用机关内部场所和电视电
话、网络视频等方式召开会议，节省会
议开支。

政府各部门应当执行有关因公出国
（境）的规定，对本部门工作人员因公出
国（境）的事由、内容、必要性和日程安排
进行审查，控制因公出国（境）团组和人
员数量、在国（境）外停留时间，不得安排
与本部门业务工作无关的考察和培训。

政府各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政府采
购的法律、法规和规定采购机关运行所
需货物和服务，采购经济适用的货物，
不得采购奢侈品、超标准的服务或者购
建豪华办公用房。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结
合本地实际，确定公务接待的范围和
标准。政府各部门和公务接待管理
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制度和
标准。

去年11月，《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
意见稿）》曾面向社会征集意见。对比“征
求意见稿”，昨日发布的《条例》强化了“三
公公开”制度，并突出了对超标购车、超标
接待、违规出国的行政问责力度，但越野车
未纳入超标购车范围。

■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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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与《条
例》均将“公车治理”作为
规范的重点内容，但“征
求意见稿”曾提出，“除地
理 环 境 和 工 作 性 质 特 殊
外 ，不 得 配 备 越 野 车 ”；

“超编制、超标准配备的
公务用车，违反规定接受
的 捐 赠 车 辆 或 者 配 备 的
越野车，增加高档配置或
者豪华内饰的公务用车，
由 本 级 政 府 公 务用车主
管部门收回和处理”。上
述条款在《条例》中并未
出现。

叶青认为，在《条例》基

础上，有关部门还会出台
《实施细则》，细化公车治
理、公务接待、因公出国等
各类具体违法情形。哪一
种情形下购进的越野车属
于超标车，会在《实施细
则》中明确。

本月初，国管局对丁
立国等 30 多位全国人大
代表《要求制定禁止公务
和官方宴请消费鱼翅规定
的建议》所做的回复，“三
年内明确在公务中不准消
费鱼翅”等，已经体现出
进一步细化“三公”违规
情形的倾向。

对于各类违法行为，
如“三公经费”超预算、超
标准，购建豪华办公用房、
出租出借办公用房，为公
务用车增加豪华内饰、接
受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捐赠
车辆等，不论是《条例》还
是“征求意见稿”，均强调
通过行政问责采用三级处
罚，也就是依据违法情节
轻重，分别给予警告、记过
或者记大过、降级或者撤
职的处罚。

但 对 比“ 征 求 意 见

稿”，《条例》新增两种违法
情形：超标准租用车辆；安
排与本部门业务工作无关
的出国（境）考察或者培
训。各级政府如有该两种
违法行为，责任人可被降
级或撤职。

叶青表示，《条例》全方
位考虑了各种“三公经费”
违规情形，因此将“超标准
租用车辆”、“出国考察与本
职工作无关”纳入到罚则
中，比“征求意见稿”更具有
可操作性和法律的威慑性。

对比“征求意见稿”，
《条例》将“三公公开”制度
纳入“第一章总则”中，要
求“县级以上政府应当依
照国家有关政府信息公开
的规定，建立健全机关运
行经费公开制度，定期公
布公务接待费、公务用车
购置和运行费、因公出国

（境）费等机关运行经费的
预算和决算情况”。

一直关注“三公公开”
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
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
在“征求意见稿”中，“三公

公开”出现在“第二章经费
管理”中。昨日发布的定
稿即《条例》，将“三公公
开”提至“第一章总则”中，
表明立法层面强化“三公
公开”制度，通过公开，监
督党政机关的“三公”行
为。

但他表示，预决算报
告较为专业，因此，涉及

“三公经费”的预决算如何
公开，公开到哪一级“条
目”，公开内容怎样能让普
通百姓看清楚看明白，还
是应该有制度化规范。

越野车未纳入
公车超标范围

违规因公出国
可降级或撤职

“三公公开”
位置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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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

制止三公浪费“关键在监督”

■ 专家观点

“针对‘三公浪费’，这是
迄今为止我看到的最严格的
法律规范”，叶青说，此前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一再呼吁，

“三公浪费”“入刑”，目前虽
未“入刑”，但《条例》通过国
务院令的立法形式，使“三公
浪费”“入法”，“由此我们看
到了有关部门的诚意，看到
了约束‘三公浪费’的希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
立家表示，作为我国首个专
门规范机关事务管理活动
的行政法规，《条例》采用了
此前专家学者们的不少建
议，例如将“三公经费”纳入

预算管理、“三公公开”等，
“比如几日前的‘禁食鱼翅’
事件。不少学者提出，应制
定全国统一的公务接待标
准，《条例》就责令国管局制
定这样的标准”。

但竹立家表示，对于“三
公浪费”以及豪华办公楼等，

“目前欠缺的不仅是法规规
范，而是监督和执行。比如
公务接待，6年前就颁布实施
了《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
管理规定》，‘四菜一汤’国宴
标准更是倡导了很多年，但
公款大吃大喝风愈演愈烈”。

竹立家认为，《条例》虽

将“三公经费”纳入预算管
理，强制规定公开“三公”经
费预决算报告，但因财政体
制改革还在推进过程中，所
以各政府部门还是会通过
预算外收入、“小金库”等，
找到“三公浪费”的报销“途
径”。“所以，关键还是配套
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到位，

‘三公浪费’才会彻底遏制；
关键还是监督，比如人大监
督和社会监督，如果每辆公
车的运行成本、每笔公务接
待的菜单，都能公开，那么
自然而然堵住了‘三公浪
费’的每一个空子”。


